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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石平（本报）

任职华中科大校长9年后，被
学生们亲切称为“根叔”的李培根于
3月31日卸任，并因其独特的毕业
典礼演说爆红于中国高校“校长
界”。其发表的离任演说中，共留有
19处“遗憾”，比如对学校，他没能
把“船舶海洋”四个字写大；文科若
干学科的发展没有显著变化；医科
还欠缺高峰；希望“让学生自由发
展”，但总体上多数学生可能还是未
脱离那种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
式……

李培根说出了关注教育改革的
许多人的心里话，19处“遗憾”字字

真切、句句切中要害，让人警醒。有
关教育的各种诟病与反思近年来在
社会各界的呼声不可谓不广泛，僵
化的体制和简单粗暴地扼杀天才的
应试教育已成一种恶性肿瘤，却始
终未能得到很好的手术摘除，教育
不公平的问题如今继续盛行和泛
滥，和三聚氰胺地沟油等各种有毒
食品一起继续残害着花朵们的未
来，自幼便要学会用弱小的肉体之
躯对抗毒素的他们，又有多少有美
好的未来？每年各地都有众多高考
状元，但鲜见有成就的大家就是最
好的证明。

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
示，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
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名牌
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 25%，
他们的共同特点为都是曾经的高分

考生。业界人士认为，在与世界教育
接轨过程中，中国大陆应试教育体
制的后遗症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
中美教育的差别是：中国高中教育
强调知识学习，美国高中教育强调
能力培养。具体说来，中国高中教育
有“四重四轻”：重知识传授，轻能力
培养；重分提高，轻人格塑造；重整
齐划一，轻学生个性表达；重教师的
主导地位，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而
美国的高中教育注重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鼓
励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自己
的个性。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
力和创造精神强。两相比较，不言而
喻，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必定会
带来不同的教育结果。

对此，笔者感同身受。家女大三
是选择两条读研学校，一个是保送

北大（当然也有一些考试环节），一
个是经过更为严格竞争考试考取港
科大，纠结之后选择了后者。后来在
学习中发现，撰写论文、融入小组讨
论、学期演讲、期末笔试，这些决定
能否毕业的因素，无一不是她读研
路上一道道难以逾越的拦路虎。一
番番痛苦的挣扎拼搏之后，终于过
关斩将进入了靠奖学金上学的阶
段，也真正学到了不少本领。回过头
来看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大陆
的研究生国外不承认，原因是读研
较容易、学习较轻松，含金量有限。

“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
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
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
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
人仅仅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
会的工具。因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

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
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
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
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
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
高的生活问题。”这是爱因斯坦
1936 年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
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演讲
稿《论教育》里的一段话，其全文至
今读来仍然令人受用无穷。

“根叔”离任演说再次让笔者想
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
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面对国家、民族的希望和一
代代成长的莘莘学子，我们的教育
职能管理部门和每个教育工作者难
道能继续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能日
复一日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能无动
于衷、无所作为？！

从“根叔”离任演说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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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祥

据报载，在缅怀逝者的中国传统节日清明
节前夕，中国现任或退下来的高官人物陈竺、
华建敏、李金华等，在北京协和医院登记捐献
器官意愿，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捐献器官的支
持，此举让人们感受到我国实行殡葬改革的进
行时。

人体器官及遗体的捐献，往往是一个国家
公民文明程度和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标志。
但中国仍面临着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供需
比例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1:3。

面对我国有限的宝贵土地资源，最让人忧
心的就是死人和活人争土地的现实。在以前
的教科书中有对整个地球面积的描述：供人类
居住的地球表面，用数字形容就是“三山六水
一分田”，笔者曾在地理课上向学生讲过：在这
句话的后面必须加上“留下半分埋人烟”，从而
让学生读懂土地的重要，明白死人与活人争地
的严酷现实。

众所周知，我们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逝世后
不仅没占用一寸土地，而且带头把自己的骨灰
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可他们的
光辉业绩和伟大品格却象宝石一样煜煜生辉。
相较那些活着到处显摆，耀武扬威、盛气凌人，

死后花巨资修建墓地，极尽奢华实施殡葬的
人，伟大与渺小也可一目了然、路人皆知了！

国家近期颁布的《殡葬改革办法》，突显
了国家对有限土地资源的高度重视。从各媒
体上得知，我国现已有不少地方实行了真正
意义的殡葬改革，在某处山坡不适宜耕种的
贫瘠土地上，由政府出资修建廉价公墓和灵
堂，对在此举行葬礼的居民实行多项免费政
策。此举定会对改变国人的殡葬理念起到较
大的推动作用，对改变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
状将有所改观。

近些年笔者在回家祭拜老人时经常听到，
谁谁谁在哪里哪里花多少钱，为自己砌好了多
大多大的墓，笔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人
活着时，切不可先给自己掘好坟墓，那不等于
诅咒自己早死吗？听者大都赞成，但那些“自掘
坟墓”的却大有人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十年前笔者已经对儿子作好了后事安排：
要求他若干年待我逝去时，先行将有用的器官
摘除留给需要的人使用，尔后把尸体火化后，
带到他所居地的城市，撒入大海，待年节时，带
着后人到撒骨灰处烧上一点纸，燃上一柱香，
叩拜一下，我心足矣！活着虽没对国家做出什
么重大贡献，退休后却由政府划拨资金养着，
死后绝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身后绝不占用一
分一厘宝贵的土地资源。这就是我的遗嘱！以
此教育家人：身为自然人，活着就要为国尽职
尽责，逝后从简办理，不给后人留下任何麻烦！
愿这一理念被更多人接受！

由高官登记捐器官想到的

徐明轩

浙江奉化塌楼事件，拨动了亿万人对建筑
安全的敏感神经。据最新报道，坍塌事故已
造成1死6伤，小区居民被迫离家疏散。涉
事居民反映，塌楼前刚经过官方检测，鉴定
称可再住几年。

1994年竣工的，还被评为当地的“样板
工程”的居民楼，竟粉碎性坍塌，着实不可
思议。而公众也想知道：谁该为这起灾难负
责，用什么来告慰死者、告慰那位被截肢的
花季女大学生？

首先，从“近因原则”看，在此楼出现
险情之后，鉴定机关将其鉴定为 C 级危房，
认定“只需加固，不用搬离”，无疑对倒楼造成
的人身、财产损失负有重要责任，甚至还涉嫌
犯罪。从民事角度说，鉴定机构的错误鉴定，
延误了居民的及时撤离，与倒楼造成的人身、
财产受损构成因果关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出具证明文件
重大失实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
证等职责的中介组织及其人员，不负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
的行为。如果当初鉴定机关玩忽职守，将倒
楼在即的危楼鉴定为C级，并出具错误的证
明文件，则涉嫌此罪。在此，也希望警方、
检察机关及时查清：这种“害人”鉴定结论
是怎么出炉的？

其次，坍塌的房屋有没有质量问题，也
该缜密查究。该楼远未到民用建筑的使用年
限，好在目前该楼的设计方、施工方都还
在，一旦查清房屋质量问题，他们必须做出
赔偿。关键是由谁查、怎么查？居民的正当
维权，会否被维稳逻辑遮蔽？

这不是多虑：近年来，宁波市倒楼事件
5年里发生了3次，但当地政府的追责、善后
过程都耐人寻味。如2012年12月宁波市区一
幢6层楼房整体坍塌，造成1死1伤。7个月
后，事故原因尚未公布，居民就突然收到通
知称：统一按13826元/平方米补偿，不容居
民议价，且不涉及房内物品损失和精神损
害。而当地街道表示：这笔“补偿”是由政
府先行垫付的。直到去年年底，当地才公布
调查报告称：倒塌房屋普遍存在拆改承重墙
体、违法搭建等现象，导致底层大部分墙体
承载力严重不足，引起不少质疑。

在奉化塌楼事故处置中，这种由当地政
府全程掌控倒楼调查、补偿的模式，或许并
不妥当。因为倒楼前，奉化市相关部门、当
地街道办一直宣称房屋“只需加固”，且不愿
由政府全额垫资进行加固。他们对此次事故
存在明显的道义责任。在此情况下，由当地
政府负责调查倒楼原因，难免面临公信危机。

所以，鉴于之前当地政府对此次倒楼
“于情有亏”，要彻底追究倒楼的责任链，需
要将调查提级，由上一级政府全面接管，对
坍塌房屋的设计、施工质量、错误鉴定的出
炉，以及当地政府可能的行政责任做出全面
彻底的调查。

对奉化塌楼事故的调查应提级

今日观察

百姓说话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大三学生魏子元，今年就改变了自己对公务员的看法。在
今年寒假期间报名，他参加了大学生进陕西省政府见习活动，半个月的“准公务员”
体验，让他完全改变了以前对政府领导干部存在着一些误解甚至偏见。而带他的
老师，一位从军队转业当公务员20年有余的周副处长，也时不时感慨很后悔当公
务员，因为这个岗位并未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高福利。一个月工资4000多，“还没有
教师工资高”，但他每天都会准时7点40到办公室上班。

后悔当公务员

印荣生

据中国之声报道，日前南京市级机关
通知，公车钥匙必须放假前统一上交，防
止出现公车扫墓的现象。而去年3月份，
南京就查获多起“公车扫墓”的违规事例，
最后都受到了比较严厉的处罚，包括免
职、停职、扣发薪资、罚款处罚等。

公车不得私用，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南京针对“公车扫墓”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出台封存公车的通知，无疑彰显了惩治
“车轮上的腐败”的决心。但封存固然易
于操作，便于监督，却只是权宜之计，跟长
效机制仍存在距离。再说了，假如节假日
确有公车使用需求，封存了，也显得有些
僵化。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
万方。”依我看，与其对节假日期间实行封
存公车“一刀切”，不如以公车制度补全，
如对公车该取消的取消，并严格规范使用
条件，给公车私用戴上紧箍咒。到那时，
又何劳逢节发禁令？

公车节假日封存不如依规办事

韦凯中

据报道，昌平区5家公益性公墓、非
法“小产权”墓本被禁止销售，华夏龙苑等
公墓更是被竖起警示牌，可据探访，这些
公墓依然销售火爆，价格还从每平米
9000元涨到3万元。

出售公益性公墓、“小产权”墓屡禁不
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不够
硬。记者探访发现，在距永陵公墓大门约
100米处的路边，一块写着“非法墓地”的
水泥墙被树木遮蔽。据涉事镇工作人员
回应，公墓管理方对其“撤掉遮挡物”的要
求屡劝不听；在华夏龙苑，虽有警示牌，可
仍约有 800 块已刻字的墓碑整齐排列。
对非法售“墓”，相关部门只能以警示形式
提醒消费者“勿上当”。这何其“温柔”？

按照当前法规，对这类非法售“墓”，
除了没收违法所得，暂没有其他处理方
式。在公益性墓区内，已卖出的墓地，一
般不会迁墓。就此看，要杜绝违规售

“墓”，必须让法律硬起来。另，对于打着
“合法”旗号卖非法墓地的行径，涉嫌诈骗
罪，有关部门也该介入调查处理。

违规售“墓”法律要硬起来


